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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法悍將

一、摘要

行政執行與民眾權益習習相關，惟移

送機關所適用的法令卻多如牛毛，不僅民眾

對法令規定常常一知半解，即使是承辦的執

行人員，當面對納稅人的特殊個案時，如何

在依法行政的原則下，兼顧民眾的利益和感

受，都是一門艱深的課題。為解決實務上運

作窒礙難行之處，應建立執行人員在面對執

行義務人有新的特殊個案時，如果現有的法

令規定不能很周延的照顧到民眾的權益，而

民眾的要求又合情合理時，表示法令也有不

濟之處，在兼顧情理法的前題下，對於不合

時宜的法令，能適時的勇於挑戰報署請示建

議上級機關修正，積極的為民眾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另並堅持立場鐵面無私積極查處金額龐

大、社會矚目的滯欠大戶，讓欠稅大戶不得逃避稅捐責任；實現租稅正義，這是每位公務員應

盡的責任。並以民眾的角度看事情，呈現苦民所苦的同理心。以期排除執行障礙，兼顧保護人

權，進而提升執行人員之工作效率及品質，滿足公務人員之尊榮心與成就感。

二、緣起

輾轉來到嘉義分署服務轉瞬間已有十三年光景，初來乍到面對成千上萬，堆積如山之案

件，真的不知從何下手，心想如沒有來到這裡，不知欠稅及不按時繳納罰款的人，是這麼多，

在這些案件中，如何去依行政執行法第3條規定『行政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公共利

益與人民權益之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

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程度』是個問

題。

去年十月間因現場執行偶經嘉義縣新港

鄉一間不一樣的二手商店，留下深刻印象。

事後經新聞報導係由嘉義縣扶緣服務協會成

立的「扶緣ㄟ店」，有別於一般二手商店單

純販售商品獲取利潤的型態，「扶緣ㄟ店」

有著一群熱心的志工，以推廣環保回收再利

用的概念，關懷弱勢團體並提供就業機會給

身心障礙以及失業人士替民眾服務為主要成

立理念。

鐵 腕 I

◆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書記官 李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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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則新聞，有感健全的社會福利

政策，才能照顧更多的弱勢團體及需要幫

助的人，然一個完善社會福利政策，絕對

少不了一個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經費。

經費又要從哪裡來呢？主要就是由全民所

繳的稅金及部分稅外收入來的，可見稅收

有多麼的重要。常常會有有些人抱著心存

僥倖的態度來逃漏稅，由於這些人沒有確

實繳稅，所以政府分配給各縣市的經費也

是有限，往往能夠建設及修復的東西也有限，能使用的建設也是較老舊的。若這些人願意誠實

繳稅的話，那稅收就能提高更多，那麼政府就擁有更多的經費能夠分配了，還可以增加許多的

金額來充實公共的運用及訂立完善社會福利政策，打造美好的生存環境，讓我們大家能夠擁有

更便利的生活。

三、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孟子曾言：「大匠能示人之以規矩，不能予人巧」；

欠稅及其他稅外之執行，法令卻多如牛毛，當面對如雪花片

片、堆積如山般的案件，如何在涉及義務人人身自由、名譽

及財產，並兼顧義務人社經地位、依法行政來完成執行工

作，惟因執行案件內容性質各異，更增加執行工作的複雜

度；都是一門艱深的課題。然依法行政雖然是公務人員必須

遵守的原則，但法令是死的，人是活的，在面對義務人重大

惡意欠稅特殊個案時，不墨守成規及執著於僵硬的法令，落

實重法（法律）、重術（手段、方法）及重勢（強制力）的

運用，讓民眾知道誠實納稅才能擁有更便利的生活及安全的

社會，是執行人員責無旁貸的責任與挑戰。

在承辦行政執行業務過程中，偶會發生行政機關之行

政處分並非均無瑕疵，但義務人收到上開處分，因不黯法律

導致法律給予的救濟方式及期間白白浪費，讓自身權益睡著了，等到移送機關移送執行時，接

到扣押存款或薪資命令時，才大夢初醒，面對如此之類的案件，大多於職權內給予方便，自備

聲明異議例稿請義務人自行參酌後，再向本股提出，以便函轉移送機關查辦，希望移送機關再

次查明函覆義務人，雖執行程序雖較繁雜，但大多數義務人經此程序後，都能體認執行機關禮

民、便民的用心。記得經手一個案件，事實大略本轄區張姓男子去年底駕車行經限速七十公里

的某路段，被嘉義縣警察局交通隊員警以手持式雷射測速器（俗稱雷射槍）測出超速，警方將

他攔下後，以測速器表上顯示超出速限十五公里，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開出罰單，並

經嘉義監理站裁決處以罰款一千六百元，還記點一次。因未於法定期間向法院聲明異議，於行

政處分確定後即移送執行，雖同情義務人遭遇，但執行人員並沒有權限對於處分所有置喙的餘

地，僅能依法執行，倘若張姓男子於法定期間向法院交通法庭聲明異議，或許可於法庭提出質

疑警方的雷射槍是否有定期校正，及是否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的檢測；且當時通行的車輛很

多，執勤員警如何確認他超速？警方能否提出當時測出超速照片佐證？給予法官審酌或許有撤

銷的可能，怎奈義務人讓權利睡著，也莫可奈何。

▲網路繳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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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經過報章揭露後有相同情形的民眾提出聲

明異議，經法官審理認為警方使用的雷射槍雖檢驗

合格，也在有效期限內，但雷射槍僅以雷射光束瞄

準單一目標，偵測時難免受到車道上其他正行駛的

車輛干擾，以及當時道路車流影響，「有誤認違規

車輛的可能」。 

法官指出，因警員無法提供違規照片佐證，很

難排除員警有誤認的可能，在沒有直接證據下遽予

裁罰，不甚恰當，因此認為異議有理，裁定不罰。

由此案例也導致警方為杜絕爭議，往後使用

雷射槍執勤時，一定從後架設攝影機錄影佐證。由

此可知面對人民權益及自我意識抬頭，公務員執法

應更嚴謹，不再是公務員「說了就算」對於從事行

政執行工作的我，的確是一種警惕。從中明白行政

的清廉、效率、親切品質的改善，並非一蹴可幾，

必須不間斷持之以恆的進行，且須掌握時代變遷的

脈動，以長期宏觀的視野提升行政執行的品質與效

率，以符合民眾的期待。

四、偶發一例

對於有心逃漏稅的滯欠大戶義務人而言，案件經移送機關移送執行之際，即已將名下的財

產脫得精光，讓執行機關徒勞無功，就連餘額有超過300元的存款帳戶都沒有，更何況有任何可

供執行之財產，惟滯欠大戶一向都是社會矚目的焦點，執行機關應盡一切法律賦予權力讓心存

僥倖之徒得到應有的代價與教訓，才對得起誠實納

稅的民眾。

話說歐○仁是本股滯欠大戶的義務人，當初

不清楚歐○仁的背景，只採靜態財產調查等方式，

當時他名下也無任何財產可供執行，對他執行已有

七年了，他對於執行程序已了然於胸，也具備一些

法律知識，所以對於通知他前來辦公室說明財產狀

況及提出清償方案，都依期日到場接受詢問，因而

欠缺限制出境的要件，導致他千篇一律答應『我的

財產，執行處都已經執行過了，有沒有財產你們應

該比我還清楚，經常要我到場做一些無聊的應答，

真是浪費的寶貴的時間，用這些時間或許還能賺點

錢繳些欠稅款』，他說的沒錯他名下的財產早已經

被前任承辦書記官調查且執行完畢，經向移送機關

國稅局函查有無最新增列的財產總歸戶財產資料，

結果不出所料，空空如也，沒有查到有任何可供執

行的財產，難怪他應詢態度一副事不關己，能耐他

如何的樣子，讓人為之氣結，徒增負負。心想雖我

▲交通事件裁決書

▲93年稅執案卷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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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承辦人交接不久，本案義務人是如此趾高氣昂，

應是有點本事使然，經側面探聽才知道，他是本轄區

的名人，前曾經營汽車旅館、托兒所、補習班，且其

妻子與子女名下有多筆土地，子女均是留美歸國的音

樂家，最近其女才風光出閣婚禮是盛況空前，得到這

些情資，即刻函請移送機關調查他妻小財產總歸戶之

資料，經移送機關函覆並檢具不動產資料，其妻小真

的是「好野人」（錢多多），雖本案係綜合所得稅欠

稅案件，惟其夫妻係採合併申報，並以他為申報義務

人，基於法令規定，無法執行他的妻小的財產，真教

人忿忿不平，權力難伸。

五、執行官質疑脫產

上開情形經呈報行政執行官核示辦理，經行政

執行官批示，向主管地政機關調取不動產異動資料

索引、及向移送機關函查義務人前經營汽車旅館、托

兒所、補習班之股東異動出資比例移轉之相關文件

續辦，有關資料陸陸續續函覆後經審查結果，行政

執行官再次批示通知義務人到場說明移送執行前財產

狀況，義務人依通知到場接受詢問，一副吊兒郎噹的

態度依舊將行政執行官詢問事項，推得一乾二淨，行

政執行官對於義務人總是一向平和，不會因義務人詢

問態度好惡而起伏，依法所賦與的職權，有條不紊攤

出最近查到的四項新事證，顯示他「從移送執行前陸

續賣掉鉅額的上市股票、並將市值不婓的上市股票向

某信託銀行貸款、鉅額董監事酬勞及薪資去向不明，

及於97年至98年間將他所擁有的私立托兒所及補習班

之股東合夥比例16.7﹪移轉予其妻，還有涉嫌以假買

賣不動產方式，將價值兩千萬元房產移轉予妻妹再行

移轉他女兒所有涉嫌隱匿、脫產，都足以構成管收要

件。

惟歐○仁否認隱匿脫產並激動大吐苦水：「上開

股票因逢經濟

拮据，向朋友

借不到資金才賣掉，並向銀行貸款，並非故意脫產。」

還說：「要不是我樹大招風也不會被你們列為重點執行

對象，我願意盡量在今天籌措二十萬元，先行繳納，其

餘欠稅部分申請分36期攤還。」行政執行官認為其申

請分期與規定不符，深信以歐○仁背景，不可能沒錢繳

稅，且有履行義務的可能而故意不履行的事實；進而祭

出鐵腕。，指示我說：「準備一下留置書開給他。」意

▲100.6.15執行筆錄第1頁

▲限期報告財產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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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將進行聲請管收程序，歐○仁聽了臉色鐵青。

這時已近中午，執行處準備了排骨便當給義務人吃

（依規定僅有被留置的義務人才有便當經費的編列，拘提

到場，則否），但歐○仁因驚訝而無食欲，表示他白天不

吃東西，稍後執行官開始進行聲請管收的詢問程序。

六、權力出擊祭出鐵腕

約在下午二時，行政執行官指示我隨同執行員、替代

役男共同戒護將歐○仁移送法院聲請管收並受命備訊，在

將歐○仁戒護到法院交給法警移至留置室等待開庭審理，

在此期間歐○仁還是振振有詞說道『今天看到你們行政執

行單位，動不動就要管收、要不就限制出境，納稅人哪有

機會賺錢還稅？欠稅加上的高倍數罰款，好比遭國稅局

「趁機勒索」，人民「屋漏偏逢連夜雨」，如此惡法簡直

在開人權倒車！並引經據典說97年5月30日時任司法院民

事廳王金龍法官於中國時報指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透過限制出境，達到稅捐保全目的，這是粗暴行為，有點

像『合法擄人勒索』，這是落後國家行徑…」。中華人權

協會理事長李永然律師亦為文指出限制出境係對國民人身

自由與遷徙自由之干預，稅捐事務固然涉及公益，但人身

自由與遷徙自由則為憲法第8條、第10條所保障之基本權，

以限制出境做為保全手段，以「法律保留原則」、「比例

原則」、「正當法律程序」、「不當聯結禁止」等公法之基本原理原則來檢驗，均難以獲致合

憲性的結果。』這般言論證明他的狡猾程度還是遠超過我的預估，心想有無管收之必要，法官

▲100.8.1嘉義地院民事裁定-准予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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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待會兒公開審理時自會給你答辯的機會，不需在此高談闊論多費唇舌，是否拘束你的人身自

由，法官於審理後自有明斷；有道是『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心亡罪滅兩俱空；

是則名為真懺悔』，經法院庭務員通知至民事第12法庭準備開庭，由法警戒護歐○仁進入感應

門至法庭，在等待法官蒞庭審理時感受裡面的設施明顯都比本分署更莊嚴和截然不同的氣氛。

空氣中迴盪著肅穆的氛圍，叫人領教正義凜然的浩然正氣，畢竟法庭是惡者伏法，彰顯正義、

守護人民權利與公平正義的所在，肅然起敬。

當法官一進來，全體得起立，而基本的禮儀慣例結束後，靜待了莫約五分鐘的時間，法

官正在翻讀資料，而書記官與通譯則坐在次高的書桌前。三者皆面向被聲請人歐某、受命備訊

的我及聽眾，感覺就像是包公與王朝馬漢高高在上，可以震懾大家，尤其是只有單獨一個位置

的被告或證人，視覺與心理的壓迫感會更重。由書記官宣讀本分署管收聲請書之有管收必要之

事實標題後才正式開始，此案的法官是位女性，主導整個開庭程序是個看起來相當和藹的年輕

女法官，說話態度並不會太強勢，十分冷靜和很有邏輯的能夠掌控全局、控制被聲請人歐○仁

的爭論和情緒，而且法官更適時對書記官的記錄作出修改，因此我覺得此案的法官十分專業，

而此案的書記官感覺好像比較新手，不太熟習其工作，常常需要法官作出修改，接下來，法官

針對有管收必要之事實當面訊問被聲請人歐某，問其是否確有隱匿或脫產情事，但被聲請人歐

○仁開始說：「那些不動產原是我岳父所有，因為人擔保，導致被銀行聲請法院拍賣，我配偶

因不忍不動產易主他人，所以才向法院標得並登記其名下。目前我們夫妻關係存續中沒有錯，

有關雲林縣私立托兒所及英文會話短期補習班的營業處所係屬同一地點，因有國外英語老師之

資源，所以同時申請設立的，但主體仍以○○托兒所為主，至於資金部分大多是我父親所出

資，我只是出名的股東而已。後來因自我發生欠稅滯納未繳期間感到心灰意冷，所以才改由我

配偶為股東」法官接著詢問：你配偶及子女之財產是如何取得？歐Ｏ仁應訊答：「我配偶部分

是他自己賺的，而我子女部分，因前經營營造業，有一些賣不出去的房屋，就用逐年贈與方式

贈與我的子女」。法官再訊問：據移送機關查報93、94年間分別用買賣及贈與方式，將不動

產變更給子女及第三人即你妻妹，是否

實在？歐○仁回答：「那是我配偶當時

的作法」。法官才沒好氣地說，：「你

只要回答有這件事或根本沒有這件事就

好了。」這時候歐○仁講了我以為只有

在電視上才會看到的台詞，：「我若有

隱匿或脫產，願遭一惡果懲罰」，法官

還笑笑地說：「每個人來法院都這樣

講。」將近結束時，在最後陳述階段﹐

法官先訊問被聲請人歐某有無最後陳

述，歐○仁回答沒有。再訊問我有無備

位訴之聲明，我回答如聲請書所載，庭

審持續到下午5點左右；最後，法官宣

布閉庭30分鐘後再開庭宣示裁定結果，歐某暫退留置室，我仍是坐在原處，閉上眼忐忑地等

待最後的宣判。等待的心情總是七上八下的，時間滴答滴答在我的知覺裡流逝，短短的瞬間感

覺像是長長的一生，（竟然比歐某還緊張）曾經以為小說中的這種描述是一種誇張，現在才明

白這是真實。歐某再次提訊等待宣判時，手心不自覺緊握了兩下，內心的緊張，可想而知。宣

▲100.8.1嘉義看守所（嘉義監獄鹿草分監）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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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法悍將

判的時刻，終於到來，法官宣示『相對人歐○仁…以

此規避財產之執行尤明，從而，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

由，...准予管收』。歐某聆聽宣判後如同洩了氣的氣

球一樣，軟趴趴地攤在地面。

七、兄弟與妻子終於出面解危

歐○仁被提解至管收所管收的第二天，歐妻與其

弟主動到場，查詢執行狀況及應納金額，並經執行官向

歐的弟弟說明「依法可向法院聲請拘提管收、最長3個

月」的法律規定後，渠等才出面提出清繳計劃，並申請

先行繳納應執行金額的三分之一，其餘款項每月為一期

分三期繳納完畢，並提供渠等名下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予

移送機關為擔保，申請釋放歐某，執行官查核擔保人不

動產並無設定抵押，且價值超過應執行金額，呈報分署

長核准後，開出釋票，歐○仁始得脫困，於同日下午五

時許步出管收所時，神情凝重不發一語。其後三期已如

期清繳欠稅。

八、展魄力再創新局

本案若非行政執行官展現魄力，恐將討不到使他

從追稅黑名單中成功「裸退」。所以對刁蠻玩法之徒，故

意不遵守或履行行政上之義務，唯有執行機關以非常手段

祭出鐵腕而強制義務人履行義務，以達成行政執行的目

的，而使憲法「人民有依法納稅義務」得以張顯，維持租

稅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在執行署列管的1,166個欠稅大

戶，總共欠了政府1,103億元，平均每個人欠了將近1億元

的稅。財政部連續三年公布欠稅黑名單，其中不乏有錢不

還的欠稅大咖，卻仍舊過著在海外到處「趴趴走」的豪奢

生活，欠稅一年拖過一年，政府若始終追不回，還可能享

有「到期免繳」的「欠稅赦特權」，實在令誠實納稅的民

眾不服，101年3月5日在「欠稅大赦令」下，有4.4億元

的欠稅款全都不必還，政府除了公布欠稅大戶的資料外，

對於欠稅的追訴期限制在15年之內，是否開啟了欠稅大

戶的「逃生門」，只要熬過追訴期，就可以無稅一身輕，

又是「一尾活龍」，對於每年5月把報稅當成年度大事的

小老百姓而言，彷彿「學」到了欠稅要欠到上千萬或上億

元，只要有「能耐」賴下去，龐大的欠稅也有可能會一筆

勾銷，從追稅黑名單中成功「裸退」。究竟是政府討稅無

步？還是台灣真是有錢人的「欠稅天堂」？

納稅是人民的義務，那麼追欠稅就是政府的職責。對

於惡意拖欠的欠稅大戶，政府真的無追稅能力？前太電董

▲100.8.2被管收人釋票

▲欠稅黑名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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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執鑑

事長孫道存欠了高達3億元的稅款，在士林分署祭出管

收的鐵腕後，不但催討成功，更促成了俗稱「孫道存

條款」之行政執行法的「禁奢條款」上路。去年，眼

科名醫丁民鋒欠稅4,300萬元，也因為被管收後，就同

意分期還清欠稅。 

顯見，這些欠稅黑名單上的錢並非全都要不

回來，關鍵在於政府真的是「討不到」還是「不願

討」。有無就目前修正公布之行政執行法之簡略及實

際適用仍顯不足，積極為公法上金錢給付之行政執行

機關重新衡量租稅人權和社會公義的輕重，再次修正

及創造更符合公平正義及民眾期待的行政執行方式的

法令，才不會淪為追不回欠稅的失職政府。因此為了

讓誠實納稅的民眾無怨，也讓欠稅人無機可乘，政府

追欠稅一定要更有作為。

再者；期盼法務部目前研修行政執行法，就有

關國家對於人民行政法上金錢債權之執行方式，擬參

酌引進德國「代宣示保證」我國稱之為「真實具結義

務」及「債務人名簿」等制度，能盡快修正立法施行。讓執行機關依職權調查欠稅人可供執行

之財產而無結果，或因繼續調查不敷行政成本，得以書面通知欠稅人到場具結，要求其為真實

之陳述，並提出其財產清冊，並對於此等人若經通知不到場，或到場不具結，或具結後拒絕陳

述，或不提出財產清冊，均可構成聲請管收之要件。倘若到場經具結而為不實之陳述，或所提

出之財產清冊中重要事項未記載或記載不實，則使其有面臨有判刑坐牢最高二年或科處罰金等

刑事責任之風險。則將促使欠稅人無法隱匿財產，並有利欠稅行政執行之進行，以實現公法債

權，充裕財政收入及落實公權力之行政執行目的。

▲媒體報導-首波欠稅大赦

▲99.1.13 聯合報 A7版


